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投资碳纳米管及碳纳米管导电浆料项目暨开展新业务

相关事项问询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广东莱

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广东莱尔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莱尔科技”）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碳纳米管及碳纳

米管导电浆料项目暨开展新业务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201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问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告显示，本次投资的总工期为 24 个月，每期建设工期为 12 个月，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80 亩。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 15-25 亿元，公司内部已就新

业务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投资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资金投入计划和投入进度安排；（3）投

产后年产值测算过程及依据；（4）本次投资内部收益率的具体测算过程及依据；

（5）项目投产后，相关折旧、摊销等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并进行针对

性风险提示。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编制的《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800 吨碳纳米管及 3.8

万吨碳纳米管导电浆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

我们认为，该报告编制的依据充分，测算合理，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抗风

险能力和社会效益，项目具有可行性； 

公司在编制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项目效益测算时，已按公司会计政策

充分考虑折旧及摊销费用增加的影响，并就项目投产后相关折旧、摊销等费用对



公司的影响做出了风险提示。我们认为公司已充分披露本次项目相关折旧、摊销

等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有助于投资者真实、准确地了解相关信息，不存在  

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二、公告显示，本次投资属于开展新业务。请公司：（1）结合新业务的科创

属性、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关联性，补充说明本次投资的必要性、合理性；（2）

补充披露公司在技术、市场、区域、政策等方面的风险评估情况，是否具备相应

的资质、技术、人才、资金以及其他必要的开展条件等方面的储备；（3）结合行

业发展趋势、市场供求关系、行业竞争情况，公司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详细

论证本次项目建设规模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可行性，相关产能的消化能力，是否

存在产能过剩风险，并进行针对性风险提示。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投资的项目所处的新材料行业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

兴产业；本次开展碳纳米管及碳纳米管导电浆料新业务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具有

关联性，属于向现有新能源业务领域—涂碳箔的延伸发展，不仅可以与现有业务

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还可以更好地服务终端锂电厂商，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 

公司已补充披露在技术、市场、区域、政策等方面的风险评估情况，并披露

了针对本次项目开展做的相应储备，我们认为公司具备本次项目开展相应的技术、

人才、资金等方面条件； 

公司在回复中已披露对项目规模建设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可行性，就相关产

能消化能力进行了论证，并进行了产能过剩的风险提示。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投资

项目的建设规模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建设规模合理、可行，产能过剩风险较低。 

三、公告显示，本次投资的总金额为 10-15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

筹资金，其中以自筹资金为主。截至 6 月 30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 2.48 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具体资金来源情况，并提示资金筹措风险；（2）测算公司

正常运营需要的营运资金金额，并结合公司的货币资金情况、经营现金净流量下

滑的现状，说明本次投资是否可能对公司的资金周转、项目研发、日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并进行针对性风险提示。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已补充披露项目资金来源情况，并就资金筹措进行了风险提示。公司本

次投资项目的资金筹措规划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当前实际情况和项目发展规划。 

公司测算了正常运营需要的营运资金，本次投资项目对公司资金周转、项目

研发、日常经营生产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在回复中针对可能对公

司的资金周转、项目研发、日常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了风险提示，风险提示

充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包强、夏和生、刘力 

2022 年 9 月 2 日 


